采购需求清单及商务条款

说明：

（1）采购文件中凡标注“▲”号作为不可负偏离条款，必须满足或优于，未作响应或不满足的，响应无效。

（2）采购文件中未标注“▲”的参数或条款发生负偏离或未进行响应达  2  项（含）以上的，响应无效。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项目名称
	意向
品牌型号
	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
	数量

（台）

	预算

金额

（元）

	广西广播电视台
	日立MCA

乘客电梯
	电梯品牌：日立/HITACHI  型号：MCA-1050-CO105
▲（一）基本规格

1、额定载重量：1050KG

2、速度：1.75m/s

3、层站门：19/19/19
4、停层及行程：按实际需求设定；

5、井道底坑尺寸：2200mm(长）×2200mm（宽）

6、顶层高度：以土建实测为准

7、底坑深度：以土建实测为准

8、提升高度：以土建实测为准

9、双扇中分门：900 mm（宽）×2100 mm（高）；

10、轿厢尺寸：1600mm(长）×1500mm（宽）） 

11、电源要求：供电方式：三相五线制；动力电源：AC380V±10%，50Hz±1Hz；照明电源：AC220V±10%，50Hz±1Hz。

12、机房位置：楼层顶部

13、控制方式：单控

▲（二）技术性能指标

1、控制系统：32位微机处理器，采用模块化全电脑控制，主控制系统集运行逻辑系统、逆变驱动系统与网络通讯系统一体化，信号处理均由32 位主控制系统担当；

2、 变频系统：采用双32位新型、高性能的DSP，双微机控制分别负责位置控制及逆变控制，配置IPM变频功率模块，增加位置控制的零速锁定控制；

3、 曳引系统：永磁同步主机，采用40极的永磁同步电机，主机具备防脱磁钢设计，磁钢的固定采用专用粘贴剂+磁钢压板定位，杜绝磁钢脱落的危险；

4、门机系统：永磁同步门机，使用32位微机控制，门机变频模块采用智能变频功率模块；

5、 通讯方式：采用高频脉冲变压器串行通讯技术，工业级物理隔离信号，高速可靠传递厅外、轿厢召唤信号；

6、 网络智能化传输系统：采用网络智能传输系统，主控制系统为通讯设置专用的8位微机处理系统；

7、 系统保护：可设定电子热继电器的热时间常数，可输入缺相保护功能；

8、 电梯主体结构采用全方位抗震保护设计
9、 电梯制动器力矩按轿厢载重190%设计制造，抱闸抱紧10分钟，制动器仍可正常打开使用，具有高制动性，即便突遇异常状况，确保乘客有效的安全保障。

10、 保护措施：系统采用FRT 技术，增加多项检测内容，可对电梯控制系统的电子板进行监测。控制系统可内置RTC 功能，可全方位记录电梯的不同状态，系统预留了大量空间及通讯接口，同时采用patch 扩展形式，可灵活、方便地应对不同功能的扩展。

11、 电压适应范围：电压波动范围为±10%，即在342V～418V 范围内仍能正常使用；另外，电梯系统使用电源瞬时电压冲击还可达到额定电压的±15%，即在323V～437V。

12、 电梯井道布线采用缆线化。

13、 门保护装置：智能光幕保护；

主机F级绝缘等级，包括电线、绝缘薄膜、阻燃型高强度层压玻璃布板等材料选用真正F级材料，电机绕组整体采用真空浸（漆）烘工艺，使整个线圈绕组包括线圈接驳线头都达到F级的绝缘等级；

▲（三）主要部件及技术要求

1、部件要求：驱动主机(曳引机)、控制柜、层门门锁、轿门门锁、限速器、安全钳、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以上主要部件必须是所投品牌原厂设计和制造，而且产品商标为所投品牌原产地国注册统一品牌商标（LOGO），外购和贴牌生产无效（投标时必须提供整梯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及整梯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复印件）。

▲（四）功能

1、 全集选控制运行功能       2、层高自测定功能

3、轿顶检修操作功能         4、轿内慢速运行功能

5、超速电气保护功能         6、超速机械保护功能

7、电动机空转保护功能       8、电动机过载保护功能

9、故障自动检测功能        10、故障自动存储功能

11、待机定期自检功能       12、抱闸动作双安全检测

13、故障低速自救运行功能   14、位置异常自动校正功能

15、机房调试操作功能       16、抗电磁干扰功能

17、对讲机通讯功能         18、底坑对讲机通讯功能

19、电梯服务支援功能       20、停车在非门区报警功能

21、警铃报警功能           22、门过载保护功能

23、满载直驶运行功能       24、超载保护功能

25、超载报警功能           26、开门异常自动选层功能

27、开关门时间异常保护功能 28、开门时间自动控制功能

29、开门时间自动调整功能   30、运行次数显示功能

31、智能光幕保护功能       32、停电应急照明功能

33、消防迫降功能           34、泊梯功能

35、无呼自返基站功能       36、起动补偿功能

37、门停止运行功能         38、轿内通风自动控制功能

39、轿内照明自动控制功能   40、无效内指令自动消除功能

41、反向内指令自动消除功能 42、单控

43、 轿内误指令取消功能     44、消防员专用功能

45、五方通话功能           46、轿厢内部、顶部及底部配置摄像头

                                        （海康威视150米电梯无线网桥）
47、预留视频电缆及接口     48、轿内语音报站钟

（五）装饰材质要求

1、轿厢

（1）轿厢、轿厢门、轿厢壁：发纹不锈钢（必须为实体不锈钢，不接受不锈钢混合包铁产品）。
（2）轿顶：标准吊顶

（3）轿厢地面：乙烯仿真石地板（提供3种以上款式供选择）

（4）轿内显示：轿厢位置及方向显示器，单色液晶显示

2、梯厅层门装潢：

（1）层门：各层发纹不锈钢厅门
（2）门套：各层发纹不锈钢小门套
（3）门楣板：发纹不锈钢

3、轿厢、厅门召唤箱：

（1）轿厢召唤箱：发纹不锈钢面板，不锈钢圆形按钮，轿厢显示层站和运行方向，显示器为单色液晶；

（2）厅门召唤箱：带指示层的薄型挂壁式召唤箱发纹不锈钢面板，不锈钢圆形按钮，显示层站和运行方向，显示器为单色液晶。

若供货与采购要求不一致，采购人有权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理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关损失。

（六）安装施工要求

1、供应商负责电梯机房至值班室和至轿箱内的通话布线；

2、供应商自负人身、设备及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第三方安全事故责任；

4、安装调试过程中，供应商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对安装进行同步指导，并负责全套机组的调试运行，达到验收要求；

5、供应商向当地质检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协助供应商及当地质检部门检验验收,供应商并负责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6、工程质量目标：确保一次验收合格，供应商应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履行本岗位责任与权限，杜绝质量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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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商务要求

	质保期限及要求
	自通过特检部门验收合格之日起免费质保期12个月；质保期内免费更换非人为损坏的所有部件，包括大件（如曳引机，钢丝绳，变频器，主板等），提供电梯年检前的整梯维修服务并保证年检合格，供应商负责电梯年检所产生的所有费用；质保期满前1个月内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

	定期检查
	质保期内根据国家有关电梯运行的安全要求，在保养、维修要求，技术性能标准即国标GB/T18775-2009、TSGT5001-2009、GB/T18775-2009、广西壮族自治地方标准的基础上，严格遵照电梯生产厂随梯发来的《电梯使用维护说明书》规定的作业程序，对电梯每隔十五日内至少实施一次例行维修维护作业,并做好维修维护记录，出具纸质检查保养单并由电梯负责人签认；消除潜在故障隐患，保养技术要求符合国家安全质量监督部门标准。

	故障召修
	自设备交付使用之日起24小时值班守侯，即招即修，保证在接到故障报修电话后半小时到位，一般故障不超过2小时，重大故障不超过24小时修复。

	售后服务
	1、(1)免费办理报装、报验手续;(2)质保期内每月上门不低于两次(检查、清洁、除尘、调整);(3)维修人员24小时服务，接到用户故障通知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不超过2小时，重大故障不超过24小时修复;(4)常年备有电梯配件，能及时处理、替换损坏的部件。

2、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整机免费保修12个月。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更换配件。

3、负责为采购人免费培训电梯司机及电梯维修人员(2名)。

	交付使用时间
	签订合同后收到采购人的交货通知之日起40天内将所有设备及配件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40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位置，保管工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金额：按中标金额的2%收取，并于合同签订前提交至采购人以下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广播电视台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市新竹路支行

银行账号：626257498303

（2）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方式。

（3）履约保证金退付的方式、时间及条件：履约保证金在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无息退还。

（4）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合同签订后至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前，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甲方有权全额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并追究乙方其他违约责任。

	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货品安装到位经过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验收合格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65%，剩余款项于质保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的内容
	1.拆除原有旧电梯，并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拆卸下来的旧电梯材料归属于采购人）。
2.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拆除报废手续。
3.机房预留孔打凿的改造及封补、消防底盒打凿改造、门洞改造、混凝土承重墩、圈梁改造等。
4.井道改造:外呼孔底坑改造:拆除原底坑缓冲器混凝土基础、新做缓冲器和导轨基础浇筑等。
5.建筑垃圾清运。

	正品保障
	1、供货时提供原厂货物证明。

	商务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推荐品牌及型号外的产品，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设备的品牌、配置，配置必须是原厂出厂标配，供应商需按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品牌型号和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要求"和“商务要求"中所要求的所有内容进行实质性响应。2、竞价时文件上传要求:供应商必须上传以下材料，所提供材料必须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的按无效响应处理:(一)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供应商电梯安装含修理资质;(三)电梯品牌生产厂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四)电梯品牌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复印件。

	验收标准和验收方式
	1、安装验收应按以下标准与规定执行：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GB1006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梯电气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182）；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10）；

电力、消防、安监部门的有关规定等。

2、出厂检验：交货时，成交供应商应随同货物提供出厂检验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

3、电梯安装调试结束后，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联系技术质量监督局等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并办理准用许可证；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安装调试检验：货物到达后，由采购人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基本质量和数量的验收（但不作为最终合格的保证），应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电梯安装调试（包括整机性能试验）过程，成交供应商应作详细检验记录，安装调试检验结果应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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